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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次贷危机以来，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理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更加注重安全，更加注重效率，更加注重公平，更

加注重包容。事实上，金融包容和金融稳定是相辅相成的，金融包容也有利于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达到金融监管的目的。然

而，各国金融法改革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后知后觉地对金融危机的预防，金融包容还没有在现代金融法中找到其应有的位置。本

文实证分析了 2011 年 5 月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对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的有

效性，验证了新监管标准的变化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公平性，提出了基于金融包容视角对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有效监管的新

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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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开始关注金融安全和金融稳

定，并致力于建立金融危机预防机制，切实解决因薪酬引发道

德风险的金融业诚信难题。其实，追求或注重社会公平才是

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核心，是化解金融危机的宗

旨。因此，随着对“系统性风险”认识的深化，全球范围内的金

融监管 理 念 也 由 微 观 审 慎 监 管 转 向 宏 观 审 慎 监 管。美 国

《2010 金融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就清晰表明，金融监管价

值取向由“系统性风险优先”向“公共利益与系统性风险并重”
转变，“安全、效率、公平”成为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即更加注

重维护金融安全及稳定，切实保护投资者及其他社会公众利

益，维护公平及有序竞争。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对传统监管价

值观的重新审视，“公平、效率、安全”新的介质———金融包容

理念应运而生［1］。可以看到，在次贷危机爆发初期，全球对金

融创新的监管极其严格，甚至明确规定了金融创新在金融市

场中所占的份额和比例，对金融创新的产品内容、运营方式、
风险评估等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制。随着次贷危机消极影响和

连带效应的逐步削弱，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已不同于次贷危机

初期，安全、公平、效率的监管目标逐渐成为主流，促进金融包

容也逐渐成为平衡金融体系安全、效率和公平取舍的标准。
一、金融包容与金融监管、金融稳定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排斥都是一种较为

普遍的现象，它不仅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金融风险积

聚膨胀，而且正在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的桎梏。为了消

除金融排斥，实现经济成果共享，必须深入推进金融包容性发

展［2］。金融包容旨在修正金融抑制、金融排斥带来的偏差与

不公，强调金融公平的实现，特别是增强弱势群体获得金融资

源的公平性。在一定意义上，金融包容促进了金融深化。
金融包容所崇尚的公平监管理念有助于遏制金融机构的

唯利是图、唯利益至上，遏制金融机构对利润无限制的、疯狂

的追求。因此，基于金融包容理念的金融监管就成为破解金

融危机中道德风险难题的正向激励机制，是一种具有较强约

束力的监管新导向，也是实现金融监管最终目标的重要手段。
第一，金融包容的宗旨在于让更广泛的群体参与到整个

金融活动中来，尤其是要为弱势群体提供最普通、最基本的金

融服务［3］。特别是，金融机构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也包

括为诸多有融资需求的中小企业提供正常而基本的金融服

务，这样也可以将游离在影子银行等非正规金融体系中的大

量金融需求引入到正规金融体系中来，从而降低影子银行对

金融秩序的负效应，防范非正规金融存在的风险。因此，通过

金融包容扩大金融供给，有助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与弱

势群体无法获得金融服务的困境，也有利于分散风险，实现金

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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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零售存款是系统重要性银行 ( 以下简称 SIBs) 最基

本也是最稳定的业务。通常情况下，出于对金融风险的厌恶

或者抗风险能力较低，低收入群体往往更倾向于在银行存款，

而不是去做风险较大的其他投资。只要不出现大规模的挤兑

等极端情形，商业银行的零售存款就可以成为抵御流动性风

险的重要屏障。在这个意义上，基于金融包容发展理念，吸收

更多社会群体的闲散资金，形成稳定的来源，可以起到稳定整

个金融体系的作用。
第三，只有将更多的社会群体、个人都纳入到融资体系中

来，金融才能够更好地发挥调剂资金余缺、优化资金配置的作

用。当所有公众进入金融市场时，金融消费者范围得到拓展，

从而形成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这将大幅提升公众金融资产

的选择与议价能力，从而有利于实现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

有利于金融消费者自身的维权。而且，在基于金融包容理念

的有效金融监管框架下，金融消费者还能够获得金融安全、金
融教育等附加金融服务［4］。

概而言之，金融包容和金融稳定是相辅相成的，金融包容

有利于金融稳定，有利于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有利于达到金

融监管的目的。借助金融监管可以推动金融包容的发展，并

通过金融公平，发挥金融稳定之功效。因此，有效满足社会金

融需求，保障所有人获得基本金融服务，不仅是评判一国银行

业结构改革的重要标准，也是实现金融包容性增长的重要

途径［5］。
有必要指出的是，对 SIBs 严格监管与金融包容理念并不

相悖，甚至于金融包容理念的运用是对 SIBs 严格监管的补充。
只有对那些“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 ( 包括 SIBs) 进行严格监

管，并且在抑制其负外部性输出同时，运用金融包容理念促进

非 SIBs 的发展，才能既可以加强对低收入人群的倾斜性扶持，

又可以解决市场中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促进经济发

展。当然，在严格监管 SIBs 的同时，也应考虑到监管的差异

性，以此惠及其他非 SIBs，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总体上，要

通过促进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机构各种比较优势的充分

发挥，为不同类型资金需求者提供更高效的金融服务，促进金

融的深化。
基于金融包容理念的金融 监 管，可 以 较 为 有 效 地 规 避

SIBs 负外部性效应，进而促进金融稳定。通常情况下，SIBs 利

用其规模巨大、关联性强、业务较其他非重要性银行相对复杂

等优势，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往往将高端金融消费者视为所追

求的对象，并不能满足全民的金融消费需求，尤其是弱势群体

的金融需求，从而不能公平地为所有群体服务。而 对 于 非

SIBs，因其规模小、业务简单、服务能力有限，在许多业务上无

法与 SIBs 抗衡，所以更看重弱势人群业务，也更加珍视为每一

个金融消费者提供 SIBs 所不愿意提供的金融服务。这样，非

SIBs 存在形式的多样化，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 SIBs 的垄断性，

形成较为充分的市场竞争，降低 SIBs 在市场中的不可替代性

和集中度，减弱市场对 SIBs 的过度依赖，从而有利于市场机制

的完善，克服市场失灵，优化中国金融结构，形成公平、高效、
包容的金融市场。

因此，在金融监管学的领域中引入金融包容这个法学概

念，并基于金融包容理念构建新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极大地

促进贫困地区、边远地区的金融发展，更好地满足弱势群体的

金融服务需求，进一步活跃金融市场，减少不公平竞争，降低

SIBs 的垄断程度，并减弱 SIBs 的负外部性。
二、《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影响的实证分析

2011 年 5 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中

国银行 业 实 施 新 监 管 标 准 的 指 导 意 见》( 以 下 称《指 导 意

见》) ，其中特别强调要加强对 SIBs 的资本监管，同时对非 SIBs
也相应提高了资本监管要求。《指导意见》作为近几年以及未

来较长时期银行业监管的重要规则，对中国银行业已经并将

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监管标准变化以后银行体系安

全、公平、效率间的相互关系及演变情况到底如何呢? 本文对

此作一实证分析。
( 一) 变量选取

本文主要讨论新监管标准对上市银行资金运用效率与安

全的影响，并通过对不同规模和类型银行进行分类，进一步探

讨监管与公平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数据主要源自 wind 数据

库、《中国金融年鉴》、各家上市银行年报以及银监会年报等。
选取 12 家上市银行( 由于数据可得性，中国农业银行、南京银

行、北京银行、光大银行剔除) ，样本期为 2006—2014 年。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代表银行风险的不良贷款率( bl) 作为银行安全

的度量指标。不良贷款率为银行不良贷款与贷款余额之比，

不良贷款率越高则表明银行收回贷款的可能性越小，银行面

临的风险越大，资产安全性越低。选取总资产收益率( roa) 作

为银行效率的衡量指标，总资产收益率体现了银行资金运用

的效率和效果，以分析银行的收益和盈利能力，总资产收益率

越高，则银行的资金运用效率越高。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是根据监管标准的不同而划分的监管变量( h) ，

2012 年之前没有实施新监管标准时监管变量为 0，2012 年之

后即实施新监管标准之后监管变量为 1。
3． 控制变量

除解释变量以外，仍存在其他的控制变量对银行安全与

资金运用效率产生影响。这些控制变量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

是银行经营的微观变量，本文选取了银行总资产规模( size) 和

资本充足率( car) ; 另一类是银行所处的宏观环境，本文选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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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的国民生产总值环比增长速度( gdp) 这一指标。
( 二) 模型建立及结果分析

建立模型的第一步是要确定面板模型形式。面板模型形

式主要包括: 截距向量和系数向量皆为常数的混合回归模型;

系数向量为常数，截距向量非常数的变截距模型; 系数向量和

截距向量皆非常数的变系数模型。具体运用何种模型形式需

要通过构建 F 统计量进行确定。

F1 =
( s2 － s1 ) /［( n － 1) J］
s1 /［nT － n( J － 1) ］

～ F［( n － 1) J，n( T － J － 1) ］

( 1)

F2 =
( s3 － s1 ) /［( n － 1) ( J + 1) ］

s1 /［nT － n( J + 1) ］
～ F［( n － 1) ( J + 1) ，n( T

－ J － 1) ］ ( 2)

其中，s1 为变系数回归模型残差平方和，s2 为变截距回归模型

残差平方和，s3 为混合模型残差平方和，J 为解释变量个数，n

为截面个体个数。
下面建立两个假设:

H1 ∶ d1 = d2 = d3… = dn ( 3)

H2 ∶ c1 = c3 = c3… = cn，di = d2，= d3… = dn ( 4)

其中，c 为常数向量，d 为系数向量。当统计量 F2 小于一定置

信区间下临界值时，则接受 H2，采用混合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反之，当统计量 F2 大于临界值时，则需要继续考察统计量 F1。

当 F1 小于临界值时，则接受假设 H1，采用变截距回归模型进

行估计，反之，当 F1 大于临界值时，则采用变系数回归模型进

行估计。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oa 1． 068 0． 282 0． 130 1． 490

bl 1． 317 1． 051 0． 330 7． 980

car 11． 804 2． 157 3． 710 21． 000

size 14． 642 1． 268 16． 841 10． 943

gdp 9． 833 2． 220 7． 300 14． 200

数据来源: 各银行年度报告和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

其次，建立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混合模型，根据模

型结果计算统计量 F1 和 F2。结果显示，所有回归统计量 F2

均小于 5%显著性水平下临界值，故建立混合回归模型。在混

合回归模型中，所有个体可以用同样的回归方程进行表示，个

体之间的扰动项相互独立，个体效应被平均。具体而言，可利

用如下回归方程进行估计:

roajt = c + d1hi + d2 sizejt + d3 carjt + d4 gdpt + εjt ( 5)

bljt = c + d1hi + d2 sizejt + d3 carjt + d4 gdpt + εjt ( 6)

其中，j 表示截面银行，t 为时间，εjt 为零均值、同方差、无自相

关的随机误差项。通过对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可得出监管标准

变化对以银行不良贷款率和总资产收益率为代表的风险和收

益的影响，通过对控制变量系数估计可得出银行规模、资本和

宏观经济环境对银行风险和收益的影响。
具体将银行分为三组。首先对全样本银行进行分析，结

果见表 2 中回归( 1) 。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监管规则的变化对

银行收益的影响不显著，2012 年以后监管规则的变化增加了

银行风险。控制变量中，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规模均对银行收

益有正向影响; 而以 gdp 表示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对银行收益

有负向影响; 银行规模、经济增长速度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均为

正向; 资本充足率的增加会降低银行风险。回归( 2) 是对中国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这 4 家 SIBs 分

析的结果。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监管规则的变化对银行收益

和风险影响不显著。控制变量中，资本充足率和规模增加会

提高银行的收益; 而经济增长降低了 SIBs 收益，除宏观经济运

行环境以外，其余变量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回归( 3)

是对样本银行中除 SIBs 以外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

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这 8 家非

SIBs 的分析结果。结果中，解释变量监管规则的变化对银行

收益影响不显著，但监管标准变化会增加非 SIBs 的风险。控

制变量中，资本充足率和规模的增加会提高非 SIBs 的收益，经

济增长速度对银行收益影响不显著; 资本充足率和规模的提

高会降低非 SIBs 的风险，而经济增长速度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为正向。
表 2 回归结果表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被解释变量 /

解释变量
roa bl Ｒoa bl roa bl

Car
0． 07 － 0． 16 0． 06 0． 05 0． 08 － 0． 28

( 7． 01) ( － 4． 5103) ( 2． 37) ( 0． 38) ( 6． 20) ( － 6． 56)

Size
0． 05 0． 17 0． 14 － 0． 03 0． 09 － 0． 35

( 3． 25) ( 2． 48) ( 3． 62) ( － 0． 13) ( 2． 70) ( － 2． 94)

Gdp
－ 0． 03 0． 32 － 0． 04 0． 31 － 0． 01 0． 19

( － 2． 56) ( 5． 84) ( － 3． 05) ( 4． 20) ( － 0． 76) ( 2． 95)

H
－ 0． 01 0． 48 － 0． 11 0． 09 0． 02 0． 8

( － 0． 10) ( 1． 92) ( － 1． 60) ( 0． 25) ( 0． 28) ( 2． 79)

注: 、、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参数不显著的原假设，括号内为

各参数 t 值。

综合起来看，无论对全体样本银行还是 SIBs 或非 SIBs 而

言，资本充足率增加都会提高银行收益水平，即提高银行资金

运用的效率，还可降低全体样本银行和非 SIBs 的风险，增加银

行安全性。所以不断提高资本充足率是银行自身经营中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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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选择。银行规模越大、银行收益水平越高，规模同 SIBs 风险

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而规模扩大有助于提升非 SIBs 的安全

性。所以对于非 SIBs 来说，应根据经营偏好和业务特点在规

模上做出合理选择或者维持适度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实证

分析显示，经济增长速度越快，银行资金运用效率越低，安全

性也越差。经济增长速度对银行安全和资金运用效率的影响

似乎与人们的主观判断有偏差。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本文

选择的样本期为 2006 年至 2014 年，时间段较短，且只涵盖了

中国经济从快速增长回归平稳的一个经济周期，只显示在这

一个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同银行效率和安全间的关系。而

且，在这一个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对银行的影响可能还存在

时滞，也就是说，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累计的风险，在经济平

稳增长阶段才逐步显现; 而经济发展速度降低对银行效率的

影响可能在快速增长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而且，经济发展

状况在本文中只是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出现，而非本文研究的

重点，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重点讨论了监管标准变化对银行安全和效率的影

响。根据实证结果，监管标准变化对银行资金运用效率的影

响并不显著，而且降低了全体样本银行和非 SIBs 的安全性，对

SIBs 安全性的影响也不显著，并没有对所有银行产生一个公

平的结果，这显然不利于银行间的公平竞争和非 SIBs 作用的

充分发挥［6］。
(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实证分析的结果是否随着参数设定的变

化而改变，本文进行稳健性检验。在稳健性检验中，首先，扩

充样本容量，将年度数据扩充为半年度数据，扩充后使用的数

据为 2006 年末至 2015 年上半年末的共 18 个数据，截面银行

个数不变。其次，增加被解释变量，在原有表示银行效率的总

资产收益率的基础上加入了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roe)

作为补充，在原有表示银行安全性的不良贷款率的基础上加

入了拨备覆盖率( npc) 变量。最后，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了银行

资本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即杠杆率( l) 。通过这三个方面的

改变，进一步验证中国银行监管标准的变化对银行收益和效

率的影响。
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3 和表 4。
表 3 是被解释变量为代表银行收益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年

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结果。表 4 是被解释变量为

代表银行风险的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的回归结果。同

样，回归( 4) 和回归( 7) 为对全样本银行的分析。回归 ( 5 ) 和

回归( 8) 为对 4 家 SIBs 的分析． 回归( 6) 和回归( 9 ) 为对样本

银行中除 SIBs 以外的非 SIBs 的分析。从表 3 可以看出，只有

监管规则变化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提高了 SIBs 的总资产收

益率，而对其余样本类型和净资产收益率均无显著影响，这一

结果与表 2 中所得出结果相同，监管标准的改变对银行收益影

响不显著。
表 3 稳健性检验表( 1)

回归( 4) 回归( 5) 回归( 6)

被解释变量 /

解释变量
roa Ｒoe Ｒoa roe roa Ｒoe

car
0． 0008 － 0． 0133 0． 0001 － 0． 0089 0． 0118 0． 1395

( 2． 78) ( － 2． 18) ( 0． 50) ( － 1． 45) ( 0． 63) ( 0． 39)

size
0． 0454 1． 5478 0． 1014 1． 6775 0． 0335 1． 7743

( 5． 12) ( 8． 94) ( 7． 53) ( 5． 44) ( 2． 84) ( 8． 02)

gdp
－ 0． 02 － 0． 0404 － 0． 0137 0． 1396 － 0． 0205 － 0． 3253

( － 2． 71) ( － 0． 24) ( 0． 23) ( 0． 53) ( － 1． 74) ( － 1． 46)

l
－ 9． 40 － 26． 2715 － 3． 9203 － 1． 6510 9． 5332 － 39． 0471

( 6． 62) ( － 0． 9480) ( － 1． 36) ( 4． 20) ( 2． 89) ( － 0． 63)

h
－ 0． 02 － 0． 1867 0． 1266 1． 5609 － 0． 0130 － 1． 6393

( － 0． 55) ( － 0． 19) ( 0． 07) ( 0． 99) ( － 0． 19) ( － 1． 32)

注: 、、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参数不显著的原假设，括号内为

各参数 t 值。

表 4 稳健性检验表( 2)

回归( 7) 回归( 8) 回归( 9)

被解释变量 /

解释变量
bl npc Bl npc bl Npc

car
－ 0． 0002 － 1． 1928 0． 0003 － 1． 0032 － 0． 2375 23． 1157

( － 0． 20) ( － 10． 70) ( 0． 35) ( － 15． 22) ( － 4． 16) ( 3． 94)

size
0． 0679 10． 9138 － 0． 0831 18． 1210 0． 0303 17． 2980

( 2． 24) ( 3． 46) ( － 1． 89) ( 5． 48) ( 0． 84) ( 4． 71)

gdp
0． 1947 － 3． 2019 0． 1782 － 8． 2974 0． 2731 － 12． 1782

( 6． 71) ( － 1． 05) ( 4． 77) ( － 2． 95) ( 7． 62) ( － 3． 30)

l
－ 24． 041 － 24． 041 18． 7391 － 549． 0035 6． 8053 － 2152． 270

( － 4． 96) ( － 4． 96) ( － 2． 09) ( － 0． 77) ( 0． 68) ( － 2． 09)

h
0． 2658 39． 3910 － 0． 4983 57． 2653 0． 6690 － 1． 2962

( 1． 59) ( 2． 27) ( － 2． 22) ( 3． 39) ( 3． 33) ( － 0． 06)

注: 、、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参数不显著的原假设，括号内为

各参数 t 值。

表 4 显示，监管规则的变化提高了全样本银行的拨备覆盖

率，降低了 SIBs 的不良贷款率，提高了 SIBs 的拨备覆盖率，提

高了非 SIBs 的不良贷款率，对非 SIBs 的拨备覆盖率没有显著

影响。而在表 2 中，监管规则的改变对 SIBs 风险的影响不显

著，对非 SIBs 风险的影响为负向。由此，稳健性检验支持了上

述结论，即监管规则的变化对银行资金运用效率的影响并不

显著，降低了非 SIBs 的安全性，没有对所有银行产生一个公平

的结果。同时，稳健性检验也为上述分析提供了有益补充，即

监管规则的变化虽然降低了非 SIBs 的安全性，没有对所有银

行产生公平的影响，但监管规则的变化确实降低了 SIBs 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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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对提高 SIBs 的安全性存在一定的效果。
在这个意义上，适度、公平、包容的金融监管是金融业有序发

展的重要保障。
三、构建基于金融包容理念的 SIBs 监管框架

( 一) 建立基于金融包容理念的金融监管体系

金融包容作为后危机时代的一个新理念，无论在理论研

究层面还是在实务政策层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和新的内涵。中

国金融监管层对这一新理念也高度重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对此就曾做过专门阐述［7］。因此，应将金融包容理念

作为监管当局的基本行为准则，并运用金融包容理念来完善

中国金融监管框架，构建基于金融包容理念的金融监管体系。
在国家层面，需要着手建立金融包容发展体系。一方面，

有必要成立专门的推进金融包容发展机构，注重加强与国际

及国内各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提出清晰

的政策框架及路线图等。另一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甚至是发

展中国家在构建金融包容发展评价体系方面的成功经验，立

足于中国，全面收集数据，尽快开发中国金融包容数据库，制

定相应的中国金融包容的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再一方面，

为了增强金融包容评价体系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应定期对

各地区尤其是农村边远地区的金融包容水平进行动态监测与

评估，定期公开发布金融包容发展报告，健全金融包容信息披

露机制。当然，金融包容发展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

而就。社会信用评价体系、支付体系等一系列金融基础设施

服务体系的健全与完善，都是金融包容发展评价指标构建的

重要基础。
通过构建基于金融包容理念的金融监管体系，将金融资

源向有偿还能力、有利于社会持续发展的广大、分散的资金需

求项目倾斜，从而使金融资源有序分散且不再集中于 SIBs，就

能够达到金融公平的目的。
( 二) 践行金融包容理念下 SIBs 的社会责任

最初银行的社会责任是指银行在效率追求、法律约束、道
德伦理和社会公益等方面，对与其长期发展有利益关系的社

会群体负责。现阶段银行的社会责任又赋予了新的内容。银

行具有准公共特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银行除了受到监管

机构监管以外，还受到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障，尤其是 SIBs。中

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甚至会使用纳税人的钱予以特别救

助。所以，SIBs 作为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与经济社会关联

性极强的准公共机构，在受到政府默认保护的同时，应该比一

般公司或银行承担更多地社会责任。《欧盟信贷机构设立及

其业务经营指令》第 26 ( 1 ) 条规定中就提到了“公益”原则。
欧洲法院认为，“公益”包括消费者权益、工人利益保护、维护

社会秩序和其他事项，此处的“公益”应该是对银行社会责任

的最好诠释［8］。当然，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落实这种“公

益”，如何践行这种社会责任并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我国《公司法》第 5 条明确规定，公司要承担社会责任，但

却未规定具体通过何种方式来履行社会责任。由于履行社会

责任的要求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所以也才会有银行的社会

责任就是公益捐助、捐款等简单认识。另外，虽然规模程度不

一、金融创新能力也不一，但银行所经营的主要业务仍然是吸

收公众存款和发放贷款，SIBs 也不例外。于是，公众的存款创

造并支撑了银行的赢利模式，也成为银行利益的重要来源，而

让所有的群体、公众都能获得由银行提供的最基本的金融服

务，正是这种利益的对价。因此，从权利义务的角度来看，SIBs
在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的同时，更应该有义务向特定地区和人

群提供基本金融服务。然而，事实上，SIBs 更多地把公众存款

用来投资到更有利可图的地区，从事更有利可图的业务，而没

有更多地考虑该地区的公众是否享受到了最基本的金融服

务。特别是，中小企业在支持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创造

税收甚至科技创新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中小企业

要想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却异常困难。必须强调的是，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银行业务范围逐步扩大，SIBs 所承担的法定

社会责任范围也应相应扩展，作为 SIBs，国家或者纳税人赋予

了其更多的经营优势，理应回馈于公众、回馈于社会，有责任、
更有义务为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信贷扶持，提供

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改善生存条件的金融服务。因此，在一

定程度上，让所有群体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都能获得

银行的最基本服务，本身就是 SIBs 对金融包容理念的深化，更

是 SIBs 践行社会责任的具体、微观、可行、可操作的有效方式。
当金融包容被确定为一种法定社会责任，SIBs 就有了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程度，提供多种金融服务的义务，同时，SIBs 还可

以根据法律规定来解决社会责任实施过程中涉及的准确性和

可操作性难题。
银行( 包括 SIBs) 践行社会责任的具体路径是:

第一，构建银行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对社会责任的履行

应当融入银行的基本业务、结构治理、企业文化和发展战略

中，要建立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指标评价体系。中国社会科

学院经济学部于 2004 年 1 月发布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编写指南( CASS － CSＲ3． 0) 》一般框架，随后发布了《中国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标准( 2014) 》，为构建银行社会责任评价体

系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第二，不同规模的银行应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由于中

小银行在同业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因此，它们的社会责任主

要是在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关注社会公

益事业，践行绿色信贷理念; 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则要侧重于提

升客户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丰富金融产品体系，努力为客户

提供定制化、差异化的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以及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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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金融和开展公益活动等方面的社会责任; 国有控股的大型

商业银行尤其是 SIBs 更应充分体现对国家、环境责任的履行，

并在金融深化的前提下更加重视改善民生金融服务，构建普

惠金融体系( 比如，在依法纳税的前提下，为城市下岗工人提

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这既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也可以为政府再就业工程提供有力的支持) ，拓展微观金融业

务等体现公平的社会责任。
第三，注重金融包容理念下 SIBs 社会责任的践行。要进

一步完善金融相关立法中对银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条款，

将公众如何获得基本金融服务写入金融基本法规中，使银行

社会责任的承担法定化。同时，对 SIBs 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规

定，要求其必须向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最基础的金融服务，

这些服务甚至可以以列举方式加以明确。SIBs 对这些服务负

有强制缔约的义务，还可以规定这些服务的收费标准，并根据

其盈利情况，对一部分地区及一部分人群实施免费或者优惠，

充分发挥 SIBs 对经济的反哺功能。
第四，鼓励、规范、监督银行履行社会责任。按照银监会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意见》《中国银行业金融机

构社会责任指引》以及对上市公司有关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

要求，编制银行社会责任报告，并经权威中介机构审计后公开

披露。同时，有必要对《银行监督管理办法》做出修订，明确特

定监管机构对 SIBs 不承担社会责任的惩罚措施，并根据国家

或者相关机构编制的《行业社会责任承担报告》对上一年度不

合标的 SIBs 做出相应处罚。
有必要提及的是，中国银行业协会从 2009 年开始连续 6

年发布了《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主要从加强社会责任

管理，支持国家改革和经济发展，助推普惠金融，公平善待消

费者，践行绿色低碳金融，热心支持社会公益，致力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展示了中国银行业金融

机构承担社会责任的丰硕成果。从各家银行披露的社会责任

报告来看，银行社会责任理念在 2013 年悄然发生了变化，更加

突出普惠金融，更加注重公平对待消费者。可以肯定，践行社

会责任作为推动金融包容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在中国占据

市场主要地位的银行，以及在银行体系中占有绝对地位的

SIBs，践行社会责任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和更加重要的作用。
四、结 论

当银行( 包括 SIBs) 负外部性成为道德危机甚至金融危机

的温床时，当“效率、安全、公平”的监管目标屡屡遭受挑战时，

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漠视利益相关者权利时，仅靠资本监

管等外部约束，显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负外部性难题。因为

缺乏正确金融监管理念的监管制度安排，可能只是化解危机

的一时之策。金融包容作为伴随金融深化而出现的新理念，

作为克服金融排斥的有效方式，有必要将其融入金融监管框

架之中，这对于构建高效的金融市场体系，让经济参与者分享

社会福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新监管标准指导

意见》的出台发挥了对 SIBs 进行有效监管的作用，但同时也带

来了对非 SIBs 监管的不公平，因此需要运用金融包容理念改

善金融监管。银行业监管机构在加强对 SIBs 进行监管的同

时，也要实施差异化的监管，以鼓励非 SIBs 的发展。而且，通

过 SIBs 践行基于金融包容理念的社会责任，可以极大地提高

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金融可获得性，也有助于加强全体金

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构筑金融深化背景下隔离风险的防

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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